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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南 岸 区 人 民 法 院 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 

（2019）渝 0108 破申 8 号 

 

申请人：李军，男，1968 年 6 月 2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长冲 11 组，公民身份号码

51022519680626049X。 

被申请人：重庆渥太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

市南岸区南坪西路 2 号浪高凯悦商务楼 23-C2，组织机构代

码 00D4D16D-M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再洪。 

2019 年 3 月 6 日，李军以重庆渥太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渥太华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渥

太华公司破产清算。本院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进行了听证，

李军到庭参加听证，渥太华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传票传

唤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听证，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本院查明，2017 年 4 月 7 日，本院作出（2017）渝 0108

民初 13225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：1.被告渥太华公司于本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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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李军保证金 30000 元；2.被告

渥太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李军资金

占用损失，损失以 30000 元为基数，从 2015 年 12 月 5 日起，

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为止，利随本

清；3.驳回原告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。2017 年 7 月 27 日，

因渥太华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李军

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，渥太华公司

无财产可供执行，遂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作出（2017）南

法执字第 3620 号执行裁定书，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

为由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上述事实，有本院（2017）渝 0108 民初 13225 号民事

判决书、（2017）南法执字第 3620 号执行裁定书以及当事人

陈述在卷佐证。 

另查明，渥太华公司于 1992 年 12 月 7 日注册成立，注

册资本金 152.1054 万元，注册登记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

2 号浪高凯悦商务楼 23-C2，注册登记机关为重庆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。 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

款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渥太华公司差欠

李军保证金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，至今未能清偿。渥太华公

司未还清该款项，应认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。该款项经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，仍无法获得清偿，应认定渥太华公司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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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清偿能力，且该公司至今尚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解决债务

方案得到申请人确认或已清偿其债务。综上，因渥太华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李军申请其破产

清算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李军对重庆渥太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

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杨  忠 

审  判  员    谭学兰 

审  判  员    罗阳清 

 

 

 

 二○一九年五月五日 

 

法 官 助 理    陈伟伟 

书  记  员    陈  果 

 

 
 

 


